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海鸣董事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飞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5,601,046,702.45 5,559,362,489.11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4,508,184.28 1,983,252,442.48 2.5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69,529.51 -122,333,101.78 186.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8,083,489,954.94 7,425,735,966.27 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260,119.81 101,007,971.42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031,259.89 87,857,804.58 1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59 5.31

增加

0.28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6 0.123 10.5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6 0.123 10.5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

298,3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8,386,000

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9,043,847

人民币普通股

9,043,84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8,884,862

人民币普通股

8,884,86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盛

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

4,848,226

人民币普通股

4,848,226

德邦基金

－

浦发银行

－

德邦基金

－

祝

融富田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6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4,7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

品

－

股票账户

????

3,451,449

人民币普通股

3,451,449

郭大维

3,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0,00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9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9,500

马英杰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中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光明食品

（

集

团

）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和前十名中

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股东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股东。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87,161,660.44 1,078,947,321.87 10.03%

系报告期内增加收回的货款

。

应收票据

10,521,462.50 29,958,640.25 -64.88%

系报告期内兑现了到期票据

。

应收股利

26,261,884.53 34,346,254.00 -23.54%

系报告期内收到了股利

。

长期应收款

6,883,264.15 7,840,636.00 -12.21%

系报告期内分摊减少

。

长期股权投资

43,682,653.33 47,976,109.97 -8.95%

系报告期内权益法企业经营亏

损

。

在建工程

296,019,019.58 249,614,626.34 18.59%

系报告期内工程投入

。

工程物资

12,057.76 20,303.36 -40.61%

系报告期内结转减少

。

生产性生物资产

24,596,535.56 19,682,391.21 24.97%

系报告期内投入增加

。

短期借款

1,693,897,625.24 1,555,977,899.18 8.86%

系报告期内新增的贷款

。

预收款项

495,120,298.24 670,265,626.91 -26.13%

系年初收到的货款报告期内实

现销售

。

应付利息

113,104.11 1,147,390.77 -90.14%

系报告期内已支付利息

。

应付股利

1.82 7,828,466.57 -100.00%

系报告期内对股东的分利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 39,750,000.00 -100.00%

系报告期内归还负债

。

长期借款

6,171,452.57 9,558,649.22 -35.44%

系报告期内归还的借款

。

未分配利润

251,117,221.75 188,221,210.40 33.42%

系报告期内新增的当期利润

。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9,113,452.15 -8,507,893.65 124.66%

系报告期内境外企业报表折算

变动

。

少数股东权益

324,441,185.20 271,194,241.16 19.63%

系报告期内新增的当期利润及

少数股东投入

。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78,328,392.14 67,825,184.75 15.49%

系报告期内增加利息支出

。

资产减值损失

-150,948.60 283,574.51 -153.23%

系报告期内冲回的坏账准备

。

营业外收入

23,464,257.45 21,327,133.78 10.02%

系报告期内增加的补助

。

（三）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74,000,000.00 -100.00%

系报告期内未处置资产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2,346,009.57 18,917,635.46 -87.60%

系报告期内未处置资产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66,257,851.22 1,236,941,532.67 18.54%

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借款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27,950,001.93 173,316,052.79 -26.18%

系报告期内增加的利息和分配

的股利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15,000,000.00 165,000,000.00 90.91%

系报告期内归还的借款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3月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2014年3月31日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9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决定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的本次发行的相关报告（2014-035号）。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改变之前，光明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从事与本公司的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认购上海梅林非公开发行的2,844.5471万股，

占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5.70%，发行价格为每股10.6元，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

3、控股股东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事实改变之前，上海益

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本公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4、2011年12月，本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可的、好

德、伍缘便利连锁店与本公司收购的上海正广和网上购物有限公司旗下的"光明"便利店均从事便利连锁

业务，因此，本公司承诺“光明便利店”专营专卖转型后称为“光明里” 。

(1)“光明里”连锁专卖店的定位：销售健康生鲜、即食及进口食品类产品的批发零售、线上线下服务

和消费体验，从而实现经营业态的转型。 转型后的“光明里”将与传统的便利店在经营模式和产品定位

上形成较大差异，从而切实消除同业竞争。

(2)“光明便利” 转型的时间安排：公司将在2015年底前完成200家“光明里”食品连锁专卖店，其中：

转型150家，新开50家，同时，关掉一部分不适应转型的“光明便利” 。

为了促进转型后“光明里”更好更快的发展，公司计划对“光明里”的实施主体上海梅林正广和便利

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便利连锁” ）逐步实施混合所有制经营，探索引入更加有效的员工激励计划、

更加充裕的发展资金以及更加市场化的经营运作模式。 公司承诺，将在2016年年底之前，通过引入战略

投资者以及管理层持股的方式，将持有便利连锁的股权比例逐步降低至30%左右，退出控制权，从而进一

步增强“光明里”的业务活力，使得上海梅林与“光明里”在后续的业务渠道合作中直接受益，并且解决

与光明食品集团旗下其他便利连锁业务之间的同业竞争。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

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

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

（

+/

-

）

归属于

母公司

股东权

益

（

+/

-

）

金澳食品

(

上海

)

有限

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湖北中南

投资有限

公司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上海轻工

塑料制品

厂有限公

司

-4,745,357.95 4,745,357.95

上海申美

饮料食品

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

装瓶部

-203,131,128.36 203,131,128.36

合计

- -209,576,486.31 -1,700,000.00 209,576,486.31 1,7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将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

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及具有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权益性投资在“长期股权投资”中核算；不具有控

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本公司将原在长期股权投资20,957.65万元、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备170万元，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

应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董事长：周海鸣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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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4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

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4年10月2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

董事长周海鸣女士主持，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新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提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详见编号：临

2014—042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周海鸣、张斌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赞成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的提案；

财政部于2014年上半年修订并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会计准则，并规定自2014年7月1日

起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

执行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

公司将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及具有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权益性投资仍

在“长期股权投资”中核算；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因此，本报告期公司对原在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合并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本公司的总资

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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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0月27

日期间累计收到政府各类补助13,887,833.00元，现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主要政府补助公告如下：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海爱森肉食品有限公司

标准化猪场

（

特种场

）

财政补贴

380,000.00

标准化猪场

（

五牧

）

财政补贴

380,000.00

标准化猪场

（

丰海

）

财政补贴

380,000.00

税收返还

4,500.00

上海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

2013

年度上缴增值税按比例返回财政补贴

190,000.00

上海市燃煤

（

重油

）

锅炉清洁能源替代专项资金扶持办

法财政补贴

640,000.00

静安区财政局税收补贴

1,500,000.00

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省

“

两化融合

”

示范企业奖励财政补贴

150,000.00

2013

年淮安软件产业发展专项引导资金财政补贴

50,000.00

贴息

1,950,000.00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财政局网店补贴

100,000.00

南京市浦口区商务局零星补贴

1,000.00

南京高新区财政补贴活体储备补贴

300,000.00

苏州市财政局储备肉补贴

400,000.00

苏州市相城区财政局储备肉补贴

1,180,000.00

上海宝山经济开发区税收奖励

190,000.00

南京市财政局储备肉补贴

720,000.00

南京市商务局活体储备补贴

90,000.00

南京高新区财政局城市共同配送项目补贴资金

150,000.00

上海正广和网上购物有限公司

地方扶持政策税收返还补贴

121,000.00

政府扶持资金税收补贴

136,000.00

政府扶持资金税收补贴

5,000.00

政府扶持资金税收补贴

800,000.00

政府扶持资金税收补贴

10,000.00

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协会食品诚信评价补贴

10,000.00

上海梅林正广和重庆食品有限公司

处理病害猪补贴

1,280,000.00

处理病害猪补贴

2,300,000.00

新设农副产品专卖店

100,000.00

商委奖励

2,300.00

上海梅林

（

荣成

）

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奖励

（

五香黄花鱼罐头

）

40,000.00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奖励

（

糖水桃子罐头

）

40,000.00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

51,000.00

在线运营补助费用

10,000.00

上海梅林正广和

（

绵阳

）

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突出贡献奖

50,000.00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财政局职工教育补贴

177,033.00

合 计

13,887,833.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13,887,833.00元，其中计入资产相关补助1,140,000.00元，

计入当期收益相关的补助为12,747,833.00元；历年计入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收益的政府补助

为7,055,622.51元，上述合计计入1-9月当期收益的政府补助为19,803,455.51元，其中归属母公司损益

为13,850,205.8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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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

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4年3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和2014年5月28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的提案》。 详见2014年3月10日、2014年5月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公告。

2、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新增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的提案》，以上提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周海鸣、张斌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应国强、徐荣军、李英、姜国芳、张

广生、张晖明、戴继雄表示同意。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的规定。以上提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关联交易也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广生、张晖明、戴继雄对上述关联交易提案，经审核认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经审议认为：该提案为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中必

要的、合理的行为。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而且有利于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相关主营业务的发展。董事会审议

上述提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2014年5月28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201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的提案》，预计本公司2014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2014年度，公司预计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45713.14万元。 其中：向关联公司采购商品约24220.2

万元；向关联公司销售商品约20430.66万元；向关联公司支付租赁费约1062.28万元。

截止2014年9月底，各项关联交易基本未超出预计范围。

（三）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由于公司2014年生产销售规模的增加，预计向关联企业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1、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预计

2014

年

交易金额

1

上海聚能食品原料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

2

上海川田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0

3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

4

上海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00

5

农工商超市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 采购商品

500

6

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

7

光明米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

8

上海牛奶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

合计

21900

2、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

预计

2014

年

交易金额

1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销售商品

500

2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3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00

4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2000

5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销售商品

2000

6

上海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销售商品

5000

7

农工商超市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公司 销售商品

5000

8

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 销售商品

10000

合计

3470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号 交易对象 主营业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1

上海川田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2

农工商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配送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3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印刷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4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 蔬菜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5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公园管理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6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7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 食品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8

上海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食品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9

上海牛奶

（

集团

）

有限公司 奶制品生产销售 同一控制人下企业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有国家定价的，适合国家定价；没有国家

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前年度的

关联交易中资信情况良好，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帐。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市场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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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4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

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14年10月24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曹晓风、费心佳、孙暹光三位监事出席了

会议，会议由曹晓风监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三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

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未发现有不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的行为。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信息有失真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新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提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大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勃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308,431,033.74 7,020,973,306.44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023,810,830.15 3,097,953,113.19 -2.3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334,636,564.57 13.37% 7,501,180,413.43 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4,663,293.46 -144.35% -76,690,278.79 4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6,497,719.33 -27.21% -112,740,135.01 3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03,379,165.74 -259.4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2 -147.62% -0.116 43.9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2 -147.62% -0.116 4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0.66% -2.51% 2.0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0,682.6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5,476,195.31

债务重组损益

77,145.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42,057.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6,225.14

合计

36,049,856.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30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08% 218,663,539 33,800,000

中国化工集团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9% 9,865,417

郝婧 境内自然人

0.73% 4,804,838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2,798,000

邱楚新 境内自然人

0.31% 2,076,823

张贵勇 境内自然人

0.30% 1,952,398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外贸信托

·

朱

雀漂亮阿尔法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9% 1,914,300

徐志良 境内自然人

0.28% 1,880,000

陈岱中 境内自然人

0.28% 1,834,300

樊立哲 境内自然人

0.28% 1,821,36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84,863,539

人民币普通股

184,863,539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9,865,417

人民币普通股

9,865,417

郝婧

4,804,838

人民币普通股

4,804,83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2,7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8,000

邱楚新

2,076,823

人民币普通股

2,076,823

张贵勇

1,952,398

人民币普通股

1,952,39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外贸信托

·

朱雀漂亮阿尔法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9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4,300

徐志良

1,880,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880,000

陈岱中

1,8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4,300

樊立哲

1,821,366

人民币普通股

1,821,3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

。

其他上述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公司股东郝婧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04,838

股

；

公司股东

张贵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74,100

股

，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1,378,298

股

，

合计持有

1,952,398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二、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根据新修订的《职工薪酬》准则规定，公司向职工提供的离职后福利属于其中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需聘请专业机构对设定受

益计划义务进行精算，此工作已在有序进行中，但目前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尚无法提供定量的调整数据。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内控体系，平稳有序推进该项工作，并将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情况。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向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99.33%的股权。 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批准。 公司已召开第六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议案。 公司已就此事项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8

月

12

日 公司证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

未提供资料

。

2014

年

08

月

25

日 公司证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产品价格走势

，

未提供资料

。

2014

年

09

月

22

日 公司证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

未提供资料

。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54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2014年 10月24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会议定于2014年10月27日上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的主持人及列席人员：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大壮主持。

5、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二○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内容。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做出变更或调整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内容。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4-055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时间及方式：本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本次会议定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出席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5人，实际出席5人。

4、会议主持人及列席情况：本次会议由许卫东主持，无其他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会议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二〇一四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内容。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对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做出变更或调整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相关内容。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执行新准则

对《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影响的专项意见

依据证监会会计部《关于做好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对新颁布及新修订的准则对公司的影响进行逐项分析，除《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外，其他新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对公

司均无影响如《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等。

根据新修订的《职工薪酬》准则规定，公司向职工提供的离职后福利属于其中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需聘请专业机构对设定受

益计划义务进行精算，此工作已在有序进行中，但目前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尚无法提供定量的调整数据。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内控体系，平稳有序推进该项工作，并将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情况。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陆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钧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显

奇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593,017,985.83 20,557,049,449.11 -4.6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5,255,989,887.13 4,966,808,867.08 5.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610,739,490.97 859,456,815.72 -403.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869,694,354.42 2,892,991,013.72 -69.9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731,088,808.72 400,274,592.86 8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0,636,856.14 350,019,552.40 -59.8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3.94 8.07

增加

5.8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67 0.37 81.08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67 0.37 81.0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5,64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实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0 689,566,049 63.65

无 境外法人

上海上实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0 46,735,036 4.31

无 国有法人

王心

4,699,470 4,699,470 0.43

未知 未知

林泗华

200 3,745,732 0.35

未知 未知

马育平

0 3,245,610 0.30

未知 未知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176,134 3,176,134 0.29

未知 未知

方伟清

551,673 2,719,732 0.25

未知 未知

张诗建

514,592 2,455,837 0.23

未知 未知

湖南成卓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

2,080,709 2,080,709 0.19

未知 未知

苗凤珍

1,871,941 1,871,941 0.17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689,566,04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735,036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心

4,699,470

人民币普通股

林泗华

3,745,732

人民币普通股

马育平

3,245,610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76,134

人民币普通股

方伟清

2,719,732

人民币普通股

张诗建

2,455,837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成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80,709

人民币普通股

苗凤珍

1,871,941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上海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属的子公司

，

为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4,142,446,666.83 6,889,899,107.20 -39.88

支付土地款和项目工程款等所致

预付款项

17,250,507.01 347,444.84 4,864.96

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73,713,026.61 825,725,422.05 -78.96

支付应付工程款所致

应交税费

-68,786,489.25 -26,282,010.79 -161.72

预收房款增加导致预缴税金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51,664,040.33 26,576,110.65 94.40

应付股利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12,000,000.00 2,146,511,231.61 -48.20

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4,631,500,000.00 2,867,000,000.00 61.55

调整借款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项目

2014.1-9 2013.1-9

增减幅度

（

％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869,694,354.42 2,892,991,013.72 -69.94

结转房地产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275,960.71 351,150,369.74 -101.22

项目公司经税收清算后多计提税 金冲回

所致

投资收益

663,126,473.43 -62,235,940.20 1,165.50

转让上海丰启置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所致

营业外收入

31,478,332.42 60,537,385.00 -48.00

上年同期取得补偿款收入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日通过竞买方式竞得位于上海嘉

定新城F04-2地块，价格为80,172万元人民币。 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嘉定设立全资

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经营开发上述地块项目。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28。

2、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崇明县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沪崇规土（2014）出让合同第14号），由上海实业养老发展有限公司受让坐

落于崇明东滩启动区的宗地（编号为201420375969439875），价格为7,454万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公

告临2014-29。

3、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收购宝宏（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实发展（青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3.52%股权，收购

价格为人民币110,800万元。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30、临2014-31。

4、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和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成都上实置业

有限公司49.6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72,120万元。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32、临2014-33。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实"）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

资产购买时，与本公司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声明和承诺函》，承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截至

目前，除上海上实持有的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7.65%股权尚未解决外，上海上实已通过股权

转让等方式解决了《避免同业竞争声明和承诺函》所涉及的全部同业竞争问题。 上海上实持有的该公

司17.65%股权事项情况如下：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负责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波罗的海明

珠"大型综合社区项目为中俄战略项目，项目背景特殊，自始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该公司

有关股东书面约定，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出让、抵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有关

全部或任何权利义务。 由于尚无法获得其他股东对该等股权转让事项的一致同意，目前仍不具备注入

上市公司的条件。 上海上实持有的上海海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7.65％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管理

费用为每年合计50万元人民币。

2、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实控股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上实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收购上海上实所持有的本公司63.65%股份时，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承诺采用政策允许的方式进行业务整理，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该承诺履行期限于2014年

7月届满。 公司于2014年7月4日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上海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同意延期3年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0%以上，主要系上海丰启置业有

限公司51%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无重大影响的投资由原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改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会计核算。 因此，公司对上海海

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15,000万元、对福建上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1,000万元以及对

上海誉德动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1,050万元等三项投资合计17,050万元须对期初数做出相应的

会计核算调整，即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改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进行相关的会计核算。 本公

司认为该准则变化对本公司财务报表及披露无重大影响。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申

201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8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4-34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七名，实际参

加董事七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无重大影响的投资由原来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改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会计核算。 因此，公司对上海海

外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15,000万元、 对福建上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的1,000万元以及对

上海誉德动力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1,050万元等三项投资合计17,050万元须对期初数做出相应的

会计核算调整，即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改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进行相关的会计核算。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 海 实 业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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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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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